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立契約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及廠商中華電信股份

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雙方同意依「疫情防治

之電信事業資訊服務採購案（契約編號：NCC-Y110-019-1）」（下稱原

契約）第 14 條等規定辦理契約變更，變更條款如下（本案契約編號

為 NCC-Y110-019-1-1）： 

第一條 履約標的：甲方疫情防治之電信事業資訊服務-第 1次契約
變更採購案。 

 
第二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

(一) 本案契約價金為新臺幣 450萬元。本案契約價金併入原契約第

3 條計算契約價金總額(價金執行上限)為新臺幣 985 萬 3,260

元。 

(二) 本契約單價適用於第 5、6期（110年 5、6月）之實作數部分。 

 

第三條  其他 

本契約於甲方決標之日起生效，並視為原契約一部分(本案議價/決

標紀錄亦同)，本契約如與原契約條款(契約編號：NCC-Y110-019-

1)有所牴觸時，以本契約條款優先適用。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立契約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及廠商遠傳電信股份

有限公司系統整合分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雙方同意依「疫情防治

之電信事業資訊服務採購案（契約編號：NCC-Y110-019-5）」（下稱原

契約）第 14 條等規定辦理契約變更，變更條款如下（本案契約編號

為 NCC-Y110-019-5-1）： 

第一條 履約標的：甲方疫情防治之電信事業資訊服務-第 1次契約
變更採購案。 

 
第二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

(一) 本案契約價金為新臺幣 150萬元。本案契約價金併入原契約第

3 條計算契約價金總額(價金執行上限)為新臺幣 2,549 萬

2,260元。 

(二) 本契約單價適用於第 6期（110年 6月）之實作數部分。 

 

第三條  其他 

本契約於甲方決標之日起生效，並視為原契約一部分(本案議價/決

標紀錄亦同)，本契約如與原契約條款(契約編號：NCC-Y110-019-

5)有所牴觸時，以本契約條款優先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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